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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的、处于基本法地位的法律，在历年司法考试中

，仅客观题目就要占到50分左右（主观题目会从宏观司法制

度的层面，来间接考察刑事诉讼法的知识），可以说是司考

中的“高分家族”。而从刑事诉讼法自身的特点和历年的考

试题型来看，其不但属于“高分家族”，而且属于考生的“

易捞分学科”。 因为与其他“高分家族”相比，对刑事诉讼

知识的考查，法条的内容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没有什么坚

深的理论问题。同时，每个具体考点的变化性也相对简单。

考生如果能够做到对法条烂熟于心，尽管不能因此就说你掌

握了刑事诉讼法学的课程，但完全可以说你已经得到了该科

绝大部分的分数，可见，掌握法条对于把握刑事诉讼法学考

点的重要性。 而在指定的必读法律法规里面，有关刑事诉讼

方面的就有：刑事诉讼法、六部门规定、最高法院关于执行

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四机关关于

取保候审的规定、最高法院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解释、

最高检察院关于直接立案侦查案件范围的规定等文件，合计

起来大约有1100条左右。而如果合计全部学科的法条，则肯

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么多的法条，完整地将它们看一遍

就很成问题，又如何能够熟练、牢固地掌握呢？尤其是对那

些比较相近的制度，以及其他学科中也有规定、但与刑事诉

讼规定不同的内容，如何能够保证在极短的时间内抓住他们

的区别并使自己发生混淆呢？这就需要考生能够找出捷径，



以巧取胜。 所谓的捷径，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首

先要缩减法条范围。明确到底哪些法条才是命题率高的法条

；二是，如何通过一些容易掌握的线索，将这些法条所涵盖

的考点有效的串起来，有效的被考生所记忆。 根据我们对往

年司法考试题型、考察知识点的细心研究，刑事诉讼法这一

学科所涉及的法条当中，刑事诉讼法典是首当其冲的，这是

刑事诉讼程序的“法源”；其次就是，六部门规定与最高法

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这三部法律规范占据了八成

以上的分数。我们需要集中主要精力来掌握这些法条内容。 

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门程序性的法律，表面上看，它非常琐碎

，涉及面也非常驳杂。要把其中所涵盖的考点掌握尽，并非

易事，尤其是短时间达此目的更是困难。但并非是没有可能

。这需要科学、有效的复习方法。找出有效的线索、链接点

，以此为据对考点进行整合、归纳。实践证明，这是法条复

习的便捷方法。也是我们法条串讲的主要任务。 比如：常有

考生问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不同的诉讼参与人到底都享有哪

些权利，他们之间到底如何区别？那就可以以诉讼参与人的

诉讼权利为主线，按照不同的诉讼阶段总结、归纳这些知识

点，列出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内容一目了然，记忆地非常快

，而且也不易弄混。再比如：历年的考题中常考到有关制度

的批准或决定机关问题，有的是法院，有的是检察院，有的

是公安机关，有的是本部门负责人审批决定，有的是上级机

关批准决定，还有的是省级以上机关批准决定，另有一些制

度直接由最高司法机关行使决定审核权。要想不被法律中规

定的“本级、上级、上一级、省级、最高”等字眼整晕了头

，将此类知识点总结、归类是必要的。部门法的串讲就将以



此为主要内容。事实上，往年的考题基本上也是系列相关知

识点整合、归纳的结果，一般不会直接考察一个简单的知识

点。比如2005年卷二22题．某法院决定开庭审理张某贪污案

，被告人张某在开庭前突发心脏病死亡。该法院应当如何处

理？A．裁定撤销案件B．宣告被告人张某无罪C．裁定终止

审理D．退回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处理。该题目涉及的核心考

点是 “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其刑事诉讼法的

依据是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

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

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我们称之为“母法条”。其“子法

条”乃最高院的司法解释176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

体情形，分别作出裁判：#8226.#8226.#8226.&#8226.被告人死

亡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对于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认

定的证据材料，能够确认被告人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

人无罪。再结合法院庭前审查限于程序性审查，就不难得出

答案了。在解答该题目中，我们发现，它所涉及到的是一个

“法条群”。类似题目在司法考试中占有重要的比例，这就

要求我们对法条进行有效的整合。 可以说，我们的法条串讲

就是根据司法考试的题型推延出来的，也被实践证明是有效

的掌握刑事诉讼法考点的方法。 虽然，作为程序法，民诉与

刑事诉讼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刑事诉讼还要借鉴民诉的内

容，比如附带民诉问题、自诉与反诉问题等等。但我们并不

主张两者进行大量的比较。作有限的比较最佳，比如上诉期

，回避的决定程序，主要的内容还是放在各自的部门法中自

我前后、左右的比较。否则，容易混乱，效果适得其反。 从

掌握知识的规律的角度看，何种情形下学习法条串讲？如果



考生法学功底不错，可以直接进入法条串讲阶段，这样更能

节省时间。如果功底不是很扎实，直接上法条串讲将存在一

定难度。建议经过“理论提高与理论强化班”的学习之后，

再参加法条串讲的授课，这才可以有效地从“理论与技术”

两个层面，宏观与微观结合地、全面的把握刑事诉讼法的知

识点。 总之，我们法条串讲的宗旨和目的就是力求通过我们

的努力和工作，使广大考生能够花费较短的时间和较少的精

力，达到对刑事诉讼法这门学科全面、熟练地掌握，取得考

试时的高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